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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

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及类型识别问题
) ) ) 以冀东村庄为分析基础

王跃生

  =内容摘要>土改前私有土地制度下,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类型,但它并非居于主导地位;直

系家庭虽居第二位, 其所容纳的人口却处首位;复合家庭位居第三, 约有 1 /4的村民生活在这类家

庭中。集体经济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家长失去了对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控制

权,进而缺少了对已婚儿子分家要求的抑制能力。复合家庭渐趋式微乃至消失;家庭核心化在 20

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已实现。调查村庄劳动力近距离的非农择业活动并未使其中多数人离

开家庭,农民就业方式的非农转换并未对家庭结构产生大的影响。目前 65岁以上多子父母被轮养

具有一定普遍性。轮养父母周期性地依附于某个子女生活,与该子女组成 /间歇式 0直系家庭,在子

女之间则形成 /轮转式 0直系家庭。将这一类型单列使轮养直系家庭的特殊性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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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结构是指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生活单位。家庭结构研究以

同居成员的代际、婚姻对数和家庭人口数量为认识基础,辨别共同生活者的关系并进行分类组合。

家庭结构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受制于社会经济环境, 进而通过家庭成员的分爨、分家行为、

生育行为和迁移流动行为表现出来。家庭结构有赖于系统的调查数据,而获取资料的方式和途径

不一样,对家庭类型的识别结果则有不同。为了探索农村家庭结构的现状和实际,本文以冀东一个

村庄 (唐山市丰润区 B村 )的家庭为观察对象, 尝试新的分类方法, 以便对家庭结构的认识更接近

实际。本文所用数据有 3种:一是 1970年收藏于丰润区档案馆的村庄 /阶级成分登记表 0,二是村

庄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簿 0,三是问卷调查数据。

1 私有制和集体经济时代村庄家庭结构

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很大程度上与民众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有关。而生产方式又与土地所有

制形式有关。中国近代之前的绝大多数朝代, 私有土地制度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一个村庄的家庭

结构和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由于资料缺乏, 我们不可能将其历史状态追溯得很远。在此, 我们想通

过 1947年当地土改前夕为私有制下家庭结构的基点和 1970年为集体经济时代的基点,来观察这

两种土地所有制下农村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状态。

对这两个时期家庭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依赖 /阶级成分登记表 0。该表对 1970年各家庭户成员

中 15岁以上者的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等项均作登记,而对 14岁以

下者则只计入家庭人口总数中, 没有分项信息。考虑到 14岁及以下者绝大多数为户主未成年的子

女,故缺少其性别、年龄信息不影响对该户家庭类型的识别。

表 1 1947年 (土改前 )基本家庭结构

Table 1 B asic Fam ily Structure in 1947( Be fo re the Land Reform )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构成 ( % ) 家庭人口构成 (% ) 平均家庭规模 (人 )

核心家庭 41. 96 30. 40 3. 86

直系家庭 38. 11 42. 48 5. 39

复合家庭 15. 38 26. 13 9. 05

单人户  4. 55 0. 98 1. 00

合计 100. 00 100. 00 5. 32

 资料来源: B村 /阶级成分登记表,收藏于丰润区档案馆。

 说明:该村 1947年土改前共有 296户、1521人。

1. 1 土改前 B村家庭结构状况

1. 1. 1 基本结构

我们以往对冀南农

村研究时发现, 土改之

前核心家庭已经成为比

例最大的家庭类型, 但

它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王跃生, 2003)。 B村

也有类似表现。核心家

庭比例最大, 所占比例

超过 40% , 不过尚未达

到 50% ; 居第二位者为

直系家庭,接近 40% ;复合家庭处于第三位; 单人户最小。

我们若将家庭结构与家庭规模结合起来,可对每一类家庭中所容纳的家庭人口有所认识。根

据表 1, 4类家庭中,直系家庭人口所占比例最大,超过 40% ;其次为核心家庭,其人口比例明显小于

其类型结构比例不到 1 /3;复合家庭超过 1 /4;单人户不足 1%。这些不同类型家庭人口容量的差异

实际与家庭平均人口规模有关。家庭关系越简单的家庭,家庭规模越小。

从家庭的复杂程度角度看, 我们可将核心家庭、残缺家庭和单人户视为小家庭、直系家庭为中

等家庭、复合家庭为大家庭。由此可见,土改之前, B村直系家庭这类中等规模家庭的地位十分重

要。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 我们既不能说当时核心家庭为代表的小家庭是主导家庭, 也不能认为复

合家庭为代表的大家庭是普遍现象。但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小家庭是当时的主导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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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复合家庭也是不可忽视的家庭类型。

1. 1. 2 二级家庭结构类型

为更清楚地认识家庭类型与家庭规模、家庭代际的关系,我们从二级类型家庭角度再作考察。

表 2 1947年 (土改前 )二级类型家庭结构

Table 2 Second Level Fam ily Struc ture in 1947( Be fo re the Land Reform ) (% /person/ un it)

二级家庭类型 百分比
一级家庭

类型

二级家庭类型在

本类一级家庭类

型所占比例 (% )

平均家庭

规模 (人 )

家庭数

(个 )

夫妇核心家庭  5. 94

标准核心家庭 28. 32

缺损核心家庭 2. 10

扩大核心家庭 5. 69

核心家庭

内部构成

14. 17 2  17

67. 50 4. 16 81

5. 00 2. 50 6

13. 33 4. 84 16

三代直系家庭 23. 43

二代直系家庭 13. 99

四代直系家庭 0. 35

隔代直系

(四隔代 )家庭
0. 35

直系家庭

内部构成

61. 47 6. 22 67

36. 70 5. 29 40

0. 92 7 1

0. 92 12 1

三代复合家庭 13. 64

二代复合家庭 1. 75

复合家庭

内部构成

88. 64 9. 46 39

11. 36 5. 8 5

单人户   4. 55

合计 100. 00

单人户

 
100. 00 1. 00 13

5. 32 286

 资料来源:同表 1。

根据表 2, 标准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三代复合家庭 3种二级类型家庭是其所在一级类型

家庭的主导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二代直系家庭也是直系家庭的重要类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婚

育行为有直接关系。即早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而早婚并没有带来普遍的早育 (王跃生, 2006)。

已婚未生育的儿子、儿媳与父母 (公婆 )生活在一起,形成二代而不是三代直系家庭。

尽管父母在世时兄弟分家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多代家庭得到维系, 但四代直系家庭并不

多,只有 1户。这与当时人的预期寿命较低有关。隔代直系家庭也仅有 1例,其代际构成为上有祖

父,下有儿女, 缺少父母一代,实际是四代隔代家庭。其家庭人口规模虽然最大, 并不具有典型性。

三代复合家庭在复合家庭中占主导地位, 也是由于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受到父母权力的制约,得以

维系共同生活的局面。

1. 1. 3 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分关系认识

家庭结构、家庭同居代际和家庭人口数量与家庭经济水平和生存条件有很大关系。我们以往

的研究中已经论述过这一点 (王跃生, 2003)。

B村虽属平原地区,解放前本村居民所耕种土地多为村外地主所有,因而土改时常住户被划定

为地主成分者不多。根据该村 1970年阶级成分复原数据, 1947年, 在 286个家庭中,不同阶级成分

家庭的家庭类型见表 3。

根据表 3, 占人口比例最大的贫农和处于第二位的中农家庭类型构成最具代表性, 因而在两者

之间进行比较也最有意义。贫农中的核心家庭明显高于中农,而中农中的复合家庭则远高于贫农。

两者的直系家庭基本相当。可以说, 贫农以中、小家庭为主,中农以中、大家庭为主。地主中直系家

庭和复合家庭各占一半,是中、大家庭比例最大者;富农则以核心家庭为最大,但其样本较少,说明

意义受到限制。总起来看, 中农以上家庭以中、大家庭为主,贫农下中农则以中、小家庭为主。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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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我们对河北南部农村的考察具有相似性。

表 3 阶级成分与家庭结构的关系
Table 3 C lass Composition and Fam ily Structure ( % /person /unit)

成分
核心家庭

(% )

直系家庭

( % )

复合家庭

(% )

单人户

(% )

在总家庭数中

所占比例 (% )

平均家庭

规模 (人 )

人均土地

(亩 )

家庭数

(个 )

贫农 46. 54 36. 41 11. 52 5. 53 75. 87 4. 9 1. 69 217

下中农 32. 14 50. 00 14. 29 3. 57 9. 79 6. 04 2. 50 28

中农 24. 24 39. 39 36. 36 0. 00 11. 54 7. 11 4. 14 33

富农 50. 00 25. 00 25. 00 0. 00 1. 40 5. 5 11. 57 4

地主 0. 00 50. 00 50. 00 0. 00 1. 40 8. 75 21. 18 4

合计 41. 96 38. 11 15. 38 4. 55 100. 00 5. 32 2. 41 286

 资料来源: 同表 1。

中农作为以自耕为主的家庭,人均土地相对较多 (但其土地水平又没有达到出租和雇人种植的

程度 ), 生产工具比较齐全, 对生产的协作要求比较高,这是客观要求。即集中经营有助于提高生存

水平。而这种家庭只有在管理能力较强的家长控制下才能维系并保持相对高比例的复合家庭。

无论哪一种成分类别,直系家庭所占比例均比较大。即使是贫农,直系家庭所占比例也超过

1 /3,并且其中的复合家庭超过 10%。这与家庭养老的刚性要求和家长对已婚子女的分家具有约束

力有很大关系。

1. 2 1970年家庭结构

我们所以选择 1970年作为集体经济时代家庭结构状态分析的视角,主要是基于数据条件。从

社会变革实际节奏来看, 1970年正值集体经济时代的中期, 是集体经济制度相对稳定的阶段。它距

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和 1982年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均为 12年。从这一角度看, 这一时期

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代际关系有一定的代表性 (见表 4)。

表 4 1970年 B村家庭结构及其相关指标

Tab le 4 Fam ily S tructure in B V illage o f 1970 (% / pe rson /un it)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构成 (% )

家庭人口

(% )构成

平均家庭

规模 (人 )

不同类型家庭

容纳人口数 (人 )

家庭数

(个 )

核心家庭 58. 29 55. 14 4. 74 1067 225

直系家庭 33. 94 42. 53 6. 28 823 131

复合家庭 0. 26 0. 36 7. 00 7 1

单人户  6. 48 1. 29 1. 00 25 25

残缺家庭 1. 04 0. 67 3. 25 13 4

合计 100. 00 100. 00 5. 01 1935 386

 资料来源:同表 1。

将 1947 年 和

1970年两个时点进行

比较, 可以发现,两者

最主要的区别是复合

家庭在后一时点处于

消失的边缘, 只有 1

户; 核心 家庭 超过

50%, 并且核心家庭

所容纳的人口也在

50%以上。直系家庭

有所降低, 但直系家

庭所容纳人口比例高于 1947年。

复合家庭濒于消失直接增大了核心家庭的比例。它表明,多兄弟家庭婚后分家行为更为普遍。

按照我们以往对家庭核心化阶段和标准的认识 ¹ , B村 1970年的家庭已进入初步核心化状态

(见表 5)。根据对冀南、浙北和鄂中南农村的调查,农村家庭核心化的时点还可向前移, 即在 20世

¹ 核心家庭比例和核心家庭所容纳人口比例均在 50%以上为家庭核心化水平的实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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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60年代中期。

表 5 1970年 B村二级类型家庭结构

Tab le 5 Second Level Fam ily Structure in B V illage o f 1970(% /un it)

二级家庭类型
二级家庭类

型构成 ( % )

一级家庭

类型

二级家庭类型在本类一级家

庭类型中所占比例 (% )

家庭数

(个 )

夫妇核心家庭  4. 15

标准核心家庭 44. 04

缺损核心家庭 7. 51

扩大核心家庭 2. 59

核心家庭

内部构成

 7. 11 16

75. 56 170

12. 89 29

4. 44 10

三代直系家庭 24. 87

二代直系家庭 5. 18

四代直系家庭 1. 30

轮养直系家庭 1. 30

隔代直系家庭 1. 30

直系家庭

内部构成

73. 28 96

15. 27 20

3. 82 5

3. 82 5

3. 82 5

二代复合家庭  0. 26 复合家庭 100. 00  1

单人户    6. 48 单人户  100. 00 25

残缺家庭   1. 04 残缺家庭 100. 00 4

合计 100. 00 386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5数据显示,标准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仍是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主导类型,不过其优

势地位进一步突出。复合家庭中只有 1例二代复合家庭,代表性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项调查的统计数据中,有 10户家庭人口中含有 /半口 0,这实际是被轮养的

老年父母。在此我们把这些老年人合并到子代为户主的家庭之中,将其定义为轮养直系家庭 (共有

5户 ) ,意指该老人并非儿子家庭的固定成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作进一步说明。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土改前, B村核心家庭只占相对多数, 而其中所生活的人口并没有达

到相对多数的水平。直系家庭所容纳的人口比例最大。若按成分看,贫农和下中农中以中、小家庭

为主, 中农以上则以中大家庭为主。集体经济时代中期,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得到全面体现,直系

家庭仍是重要的家庭类型, 而复合家庭则濒临消失。社会变迁、制度变革是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推

动力量。

2 当代家庭结构的认识视角

当代家庭结构分析所依据的资料为 B村 2008年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簿 0。它主要包括

户主姓名、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性别、出生年月、结婚年月、婚姻状况等。该登记簿将家庭

户所有成员均囊括进来。然而, 我们却不能完全以此来判定村庄家庭类型,因为它不能比较准确地

揭示村庄家庭人口及其关系的变动。只有以这些相对 /原始0的信息进行 /加工0, 才可能 /还原 0家

庭结构的真实面貌。

2. 1 当代村庄家庭结构分析面临的问题

( 1)人口流动信息难以及时准确掌握

家庭结构分析建立在对家庭同居成员关系进行识别和组合基础上。当家庭所有成员于同地生

活、就业之时,进行这种识别和组合没有困难。而当代农村,家庭成员非农化就业、村外迁移流动就

业行为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这种流动常常以人口流动而户籍不动为特征, 或者称之为 /人户分

离 0。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普查组织者确立的一条原则是:离开常住地半年以上,不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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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本地人口。

( 2)家庭户人员分家、分爨行为得不到及时反映,家庭生活单位的模糊性增加

对农村所有家庭户结构类型进行具有普查意义的分析,离不开村庄常住人口登记簿。在农村,

一般来说,兄弟分家, 各立户头, 形成两个及以上生活单位,多数会告知村委会负责常住人口登记工

作的人员。这是因为目前政府对农民的有关补贴往往以户为单位进行落实。而亲子分爨、形成两

个生活单位则多未分立户头。如父母尚健在, 已婚儿子与父母分开生活,则多未报告。按照家庭结

构定义,生活单位分开者即属于两个及以上家庭户。所以, 对农村家庭结构进行分析时, 首要的任

务是对分开生活但未分立户头者加以识别。

( 3)轮养行为如何归类

前面曾提到 1970年人口登记中的 /半口0即被轮养者的处理方法。目前,在 B村, 65岁以上已

婚老年人中超过 70%有两个及以上的成年已婚儿子。老年父母生活自理能力丧失后被儿子轮养比

较普遍。那么,有轮养老人的家庭,其家庭类型如何统计? 不同的归类方式下家庭结构也不一样。

2. 2 建立在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簿 0基础上的家庭结构

在家庭成员没有流动行为的环境中, 共同生活成员以户为单位形成家庭。这时家庭户成员与

实际共同生活成员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 在当代农村,不仅家庭户成员流动行为增加,人口登记簿时上的家庭户人口与实际生活

人口出现脱节。不仅如此,有些兄弟分家、父子分爨情形在登记簿上往往不能及时反映出来。因

而,建立在登记簿上的家庭结构与实际生活单位为基础的家庭结构有一定出入。

表 6 以户籍 /户0为基础的 B村家庭结构

Tab le 6 Fam ily Structure Based on / HU0 H ouseho ld Reg istration in B v illage( % /un it)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构成 ( % )

家庭人口构成

( % )
二级家庭类型

二级家庭类

型构成 (% )

家庭数

(个 )

二级家庭类型

人口构成 (% )

人口数

(人 )

核心家庭 56. 02 46. 79

夫妇家庭   10. 37  62  5. 57 124

标准核心家庭 37. 96 227 34. 76 774

缺损核心家庭 5. 18 31 3. 55 79

扩大核心家庭 2. 51 15 2. 92 65

直系家庭 34. 95 47. 73

三代直系家庭 28. 76 172 40. 05 892

二代直系家庭 4. 52 27 4. 80 107

四代直系家庭 1. 51 9 2. 60 58

五代直系家庭 0. 17 1 0. 27 6

复合家庭 1. 34 3. 32 三代复合家庭  1. 34  8  3. 32  74

单人户  7. 36 1. 98 单人户    7. 36 44 1. 98 44

残缺家庭 0. 33 0. 18 残缺家庭   0. 33 2 0. 18 4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598 100. 00 2227

  说明: 根据 B村 2008年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册0,全村有 600户, 其中有 2个单人户已入住镇养老院,故

将其从常住人口中去掉。

表 6是对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簿 0照录后所识别出的家庭结构。按照这一统计, 与 1970

年相比, 2008年核心家庭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比例都高于 1970年。并

且,直系家庭所生活的人口超过核心家庭,成为第一大类型。这与我们所感知的农村家庭并不符合。

2. 3 剥离虚拟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识别轮养行为后的家庭结构

为了揭示出村庄家庭结构的真实面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 /家庭户人员基本情况登记簿 0中的

每一户家庭进行建立在实际生活单位基础上的识别工作。兄弟已分家并各自生活、父子分开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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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在原有登记簿增立户头。由此家庭个数由 598个提升至 690个, 净增 92个, 提高 15. 38%。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轮养家庭进行识别和归类。我们认为, 对被轮养的老年人,其统计方法有两

种:

( 1)轮养者单独统计法

表 7 轮养单独分类后的家庭结构
Table 7 Fam ily Struc ture Inc luding the Fam ily ofM ea l and Res idence Ro tation(% /unit)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构成 (% )

家庭人口

构成 (% )
二级家庭类型

二级家庭类型

构成 ( % )

家庭数

(个 )

核心家庭 68. 95 67. 84 

夫妇家庭   18. 88 138 

标准核心家庭 45. 69 334

缺损核心家庭 3. 01 22

扩大核心家庭 1. 37 10

直系家庭 16. 83 26. 72 

三代直系家庭 12. 72  93

二代直系家庭 3. 15 23

四代直系家庭 0. 82 6

五代直系家庭 0. 14 1

轮养者  5. 89 2. 58 单亲被轮养   3. 97  29

双亲被轮养  1. 92 14

单人户  8. 07 2. 67 单人户    8. 07 59

残缺家庭 0. 27 0. 18 残缺家庭   0. 27 2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731

 资料来源:同表 6。

将被轮养的父母单提出来作为一个家庭单位, 实际是把 /虚拟0家庭变成 /实体0家庭。家庭个

数增加至 731个 (见表 7)。它虽使轮养行为得到凸现, 但却不符合家庭的定义。

在民间的家庭规模统计中,常常将轮养的个体视为 /半口人 0。但这却给家庭结构划分带来棘

手的难题。显然,我们不能将两个本为核心家庭的已婚儿子看作是两个直系家庭。若将其作为一

个直系家庭,则使轮养者成为固定成员,掩盖了 /轮 0的特征。

( 2)轮养期归并法

针对上述难题,我们采取折衷的做法, 即在统计时将被轮养者附着于其中一个儿子之家,这个

原本是核心家庭的儿子家庭变为一个阶段性直系家庭。为把这类特殊类型的直系家庭与其他标准

的直系家庭相区别,我们将前者定义为 /轮养直系家庭0。当然, /轮养直系家庭 0具有一定程度的

虚拟性,与第一种单独统计方法相比,其可取之处是未将 /虚拟家庭 0变成 /实体家庭 0,即并未增加

家庭个数,又能将特殊的家庭行为表现出来。

由于轮养的老年父母已经不再自己炊爨, 完全依赖儿子生活,因而从特定时点看,他们总是与

某个已婚儿子组成 /直系家庭0。至于将哪个儿子家视为轮养直系家庭, 并无原则上差异。在此我

们首先将户籍上与父母登记在一起者视为轮养直系家庭。那些户籍上是单人户或 /空巢户0、但实

际上已不再独立生活的老年人,我们将其与户籍上邻近的儿子组合成 /轮养直系家庭 0。

轮养行为绝大多数为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对老年父母的赡养, 也有个别无子有女老人由两个

及以上女儿轮流承担养老之责。考虑到后一种情形比较少,故此我们在家庭结构分析中主要以儿

子轮养为考察对象。

按照表 8数据,由于轮养者不再被作为单独的居住形态进行统计, 因而家庭单位数量减少。

需要指出,轮养直系家庭若与直系家庭大类合并在一起, 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虚拟直系家庭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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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养直系家庭 )与实体直系家庭混淆在一起, 使直系家庭总量扩展。如在表 9数据中, 若将轮养直

系家庭从直系家庭减去,实体直系家庭只有 17. 39%。

表 8 轮养合并后的家庭结构
Tab le 8 Fam ily S tructure afte rM erg ing Fam ily ofM ea l and Residence Ro tation into linea l fam ily (% /un it)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构成 (% )

家庭人口

构成 (% )
二级家庭类型

二级家庭类型

构成 ( % )

家庭数

(个 )

核心家庭 66. 96 62. 77 

夫妇家庭   16. 96 117

标准核心家庭 44. 49 307

缺损核心家庭 3. 48 24

扩大核心家庭 2. 03 14

直系家庭 23. 62 34. 60 

三代直系家庭 13. 19  91

二代直系家庭 3. 19 22

四代直系家庭 0. 87 6

五代直系家庭 0. 14 1

轮养直系家庭 6. 23 43

单人户  9. 13 2. 45 单人户     9. 13  63

残缺家庭 0. 29 0. 18 残缺家庭   0. 29 2

合计 100. 00 100. 00 合计 100. 00 690

 资料来源:同表 6。

表 9 常住人口家庭结构
Tab le 9 Fam ily structure based on resident popu la tion ( % /un it)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

构成 (% )

家庭人口

构成 (% )
二级家庭类型

二级家庭类

型构成 (% )

家庭数

(个 )

核心家庭 67. 25 62. 23 

夫妇家庭   19. 17 129 

标准核心家庭 42. 50 286

缺损核心家庭 3. 71 25

扩大核心家庭 2. 08 14

直系家庭 23. 86 35. 33 

三代直系家庭 13. 22  89

二代直系家庭 3. 27 22

轮养直系家庭 6. 39 43

四代直系家庭 0. 89 6

五代直系家庭 0. 15 1

单人户  8. 32 2. 25 单人户     8. 32  56

残缺家庭 0. 30 0. 19 残缺家庭   0. 30 2

合计 100. 00 100. 00 合计 100. 00 673

 资料来源:同表 7。

2. 4 以在村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家庭结构

目前各地农村都存有一定数量户籍在本村, 但实际并未在家生活的人口群体。若将这些较长

期离村者作为家庭成员进行家庭结构分析,则不能反映人口流动下家庭结构所发生的变动。因而,

在此我们将其从常住人口中去除。这些去除对象包括:在外就读的大中专未迁户口的学生; 长期在

外打工者;户籍在本地但长期不在本村居住、生活者,如一些老人与城里的儿子住在一起, 很少回

村,不再将其作为单人户或 /空巢0家庭进行统计。

根据表 9, B村常住人口减少 17户, 在总家庭数 ( 690户 )中只占 2. 46% ;人数减少 74人,在总

人数中 ( 2208人 )占 3. 35%。17个户主中有 8个年龄在 60岁以上,可见,年老父母投奔在城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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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占一定比例;其他为在外地务工经商者。而单个人离家者多为出外上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种统计数据下的家庭结构并无明显不同, 可以说两者非

常接近。这可能与本地多数人在村内从事农业种养植或在附近城镇务工经商有关。近距离的非农

择业活动并未使其中多数人离开家庭,而是晨出夕归,仍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亦即农民就业方式

的非农转换没有造成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并未对家庭结构产生影响。

2. 5 哪种统计数据更能反映农村家庭结构的实际状况

农村以家庭户为单位所建立的户籍人口登记簿为研究者提供了认识村庄家庭结构状态的原始

资料。但若不进行分辨即加以利用, 那么对农村家庭结构的把握则会失之偏颇。最主要的问题是,

将已经分开生活的兄弟、父子作为一个生活单位, 使直系家庭比例增大,并会将实际生活中基本消

失的复合家庭 /虚拟0地再现出来。

当代农村轮养行为的存在增加了家庭结构分类的难度。若将被轮养者视为一个单独的生活类

型,轮养行为和状态得到凸显。但将其与其他家庭类型并列,无疑又增加了一个家庭类型,使 /虚

拟 0家庭变为实体家庭。

轮养者周期性地依附于某个子女生活,实际与该子女组成的是 /间歇式 0直系家庭,在子女之间

则形成 /轮转式0直系家庭。这种直系家庭为轮养直系家庭。这一方法可避免将轮养者单独提出来

会增加虚拟家庭单位的问题,又使轮养直系家庭的特殊性得以体现。其不足是在一级类型家庭中,

这种直系家庭的 /虚拟 0特性被隐匿了,均被归入直系家庭中。

相对来说,以在村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家庭结构分析更为接近农村实际。

上述 3类、4种家庭结构分析方法体现为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最后一种方法是在识别真实家

庭生活单位、恰当处理轮养行为的基础上,再将离村者剔除后的结果。但其也并非一个无缺陷的结

果,即它同样没有克服对轮养家庭归类所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 在具体的分析中,也可将 /轮养直

系家庭 0作为 /轮养家庭0单列。

我们以此与 1970年数据进行比较。核心家庭由 58. 29%增至 67. 25% ,提高 15. 37% ;直系家

庭由 33. 94%减至 23. 86% ,降低 29. 70% ;单人户由 6. 48%上升至 8. 32%, 增加 28. 40%。可见,家

庭的核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这主要是直系家庭分解所形成。若将轮养家庭单列, 1970年直系家

庭为 32. 64%, 2008年为 17. 47%, 降低了 46. 48%。直系家庭的萎缩更为显著。

总之,就目前来看, B村家庭的核心化并未出现 /非亲属0化趋向 (即亲属联系因空间分割而受

到削弱 )。这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核心化是在子女非迁移流动的环境中实现的,亲子虽分别生活, 却

仍在同一村庄居住 (边馥琴、约翰#罗根, 2001) ¹。不过,对每一代已婚且有子女的人来说,子女成

为其关注的中心,父母特别是老年父母难以获得这种待遇。若子代上有老、下有小且财力紧张时,

常常采用这样的安排。就亲子代受访者来说, 他们并不讳言这种状况。一些老年人并未因此而感

到失落。在他们看来,儿子收入有限,而孙辈抚养成本提高,子代将抚育孙子女作为重心是可以理

解的。这或许是现阶段家庭养老中的两难处境。只有当亲代老年人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或拥有可供自己支配的货币,而不必从儿子所掌管的收入中获取生活和医疗费用时, 这种状况

才有可能根本改变。

3 从家庭结构中的户主代位看家庭代际关系

在两代以上家庭中,户主由谁或哪一代人担当? 弄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家庭代际关

¹ 这是中国农村家庭核心化与西方社会的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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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只有一个婚姻单位的核心家庭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多数核心家庭为一对夫妇与其未

成年子女所组成,因而户主由第一代人实际主要为父亲或丈夫所担当 (除非其不在户内 )。这种局

面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小。

在我们看来,能够体现同居家庭成员代际关系特征和变动状况的家庭主要是有两个及以上婚

姻单位的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

在土改前私有土地制度下,复合家庭能够维持的主要条件是父家长的存在。这些父家长绝大

多数为第一代男性。根据前面对土改前家庭类型的统计,复合家庭中以三代复合家庭为主导,第一

代父母是将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纳入一个大家庭之中的约束力量。他们更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

者。土改后,特别是集体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家长对生产资料的掌握权力被剥夺。父母和子女都成

为靠挣公分吃饭的生产队劳动者。进而, 家长难以抑制已婚儿子的分家要求。 1970年复合家庭已

经基本消失就是这一制度变革的结果 (见表 10)。

表 10 1970年三代直系家庭成员代位构成

Tab le 10 Propo rtion o f D ifferent G enerationalM em bers of L inea l Fam ily w ith Three Gene rations in 1970

代位

不同代位

人口构成

(% )

不同代位

平均年龄

(岁 )

性别构成 (% )

男 女

人口数

(人 )

户主代位

(% )

不同代位

男性户主所

占比例 (% )

户样本

(个 )

户主平均

年龄 (岁 )

1 21. 45 64. 11 44. 29 55. 71 142 19. 79 100. 00 19 57. 68

2 34. 74 33. 75 49. 55 50. 45 230 76. 04 91. 78 73 38. 20

3 43. 81 290 4. 17 100. 00 4 21. 75

合计 100. 00 662 100. 00 93. 75 96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11 2008年三代直系家庭不同代位者主要构成指标

Tab le 11 Propo rtion o f D ifferent G enerationalM em bers of L inea l Fam ily w ith Three Gene rations in 2008

代位

不同代位

人口构成

(% )

不同代位

平均年龄

(岁 )

性别构成 (% )

男 女

人口数

(人 )

户主代位

(% )

家庭数

(个 )

不同代位

男性户主所

占比例 (% )

户主平均

年龄 (岁 )

1 33. 55 60. 97 47. 71 52. 29 153 66. 67 62 91. 94 59. 78

2 40. 79 33. 99 48. 92 51. 08 186 33. 33 31 96. 77 42. 40

3 25. 66 10. 60 117

合计 100. 00 456 100. 00 93 93. 55

 资料来源:同表 6。

而这个时期,直系家庭还占一定比例,特别是其中的三代直系家庭仍然是主要的家庭类型。

在此,我们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同居成员代际关系状况。

2008年与 197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区别表现为: 1970年该类家庭人口代位构成中,三代人比

例最大,其次为第二代人,而第一代人比例最小。 2008年,比例最大者为第二代人,第一代人位居

第二,第三代人最小。这种变动主要是人口控制所造成, 即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 第二代人生

育子女数减少。从户主代位看, 1970年,三代直系家庭是第二代人主导的家庭, 2008年则变为第

一代人为主导。那么,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从两个时期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平均年龄看,两者并无明显差异。第一代平均年龄分别为

64. 11岁和 60. 81岁,第二代分别为 33. 75岁和 33. 83岁。可见,第二代人平均年龄基本一致, 第

一代人 1970年稍高于 2008年。

从性别构成上看, 1970年,第一代人中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第二代男女基本持平。2008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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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女性虽仍高于男性,但差异减小;第二代与第一代有相似的表现。

我们还想从婚姻状态上进行考察:

考虑到三代直系家庭第二代人中绝大多数处于有配偶状态,分析的必要性不高,这里我们主

要对第一代人的婚姻状态进行分析。在老年人离婚很少的农村,其婚姻状态实际主要有两种: 一

是有配偶,一是丧偶。1970年,在 96个样本中, 有配偶占 44. 79% ( 43个样本 ), 丧偶占 55. 21%

( 53个样本 )。丧偶者中,男性占 37. 74% ,女性占 62. 26%。2008年, 在 93个样本中, 有配偶和

丧偶分别占 63. 44% ( 59个样本 )和 36. 56% ( 34个样本 )。丧偶者中, 男女分别占 38. 24% 和

61. 76%。两个时期最大区别为, 1970年第一代丧偶比例占多数, 2008年则以有配偶居多。

综合以上, 1970年户主以第二代为主, 2008年以第一代为主,其原因可能与前一时期第一代

年龄高、丧偶比例大有关。 1970年,第一代平均年龄为 64岁,且其中丧偶女性占较大比例, 他们

的劳动能力和管理家庭事务的能力降低, 难以履行户主之责。从两个时期第一代人实际充当户

主的年龄看,差异并不大, 1970年为 57. 68岁, 2008年为 59. 78岁。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两个时期户主代位的差异还有制度变迁的作用。1970年, 正值集体经

济时代的中期。这一体制下, 家庭是一个生活单位, 而非经济单位。家庭户是生产队的组成基

础。户主是家庭的符号,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而会有一定的虚拟表现,如个别家庭未成

年人 (主要是男性 )也可能登记为户主。这些 /形式户主 0直接支配的资源有限。当然,多数情况

下,户主由家庭主要劳动力来承当。另外,当时政治运动较多,生产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户

主和主要劳动力参加学习,因而有劳动能力、且有受过初级以上教育的第二代人出任户主也为集

体组织所欢迎。对户主来说,劳动能力和对政治宣传接受能力的意义大于财产支配能力和家庭

管理的意义。

2008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 20余年。家庭的生活和生产经营功能合一,家庭财产

范围扩大。户主的责任较集体经济时代扩大。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在三代直系家庭中,

处于壮年的第一代人是户主的主体。这表明,在有劳动能力时, 他们是家庭事务的掌管者。

在亲子分爨、兄弟分家普遍的当代,除了独子家庭外, 其他直系家庭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与亲

代对家庭事务管理能力较强、已婚子代能够获得方便的生活有关。

4 结语和讨论

土改前私有土地制度下,尽管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类型, 但它并非居于主导地位; 直系家

庭虽居第二位,其所容纳的人口却处于第一位; 复合家庭位居第三,约有 1 /4的村民生活在这类

家庭中。直系家庭是中等规模家庭的代表形式, 它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这一特征,

我们既可以说土改前 B村是以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这类中、小家庭为主导的家庭结构, 也可以说

它是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这类中大家庭占多数的家庭结构,而不能将其判定为以核心式小家庭

或复合式大家庭为主导的家庭结构。私有土地制度时代, 复合家庭和直系家庭占较大比例与父

家长对家庭事务的控制能力较强有直接关系。

土地改革,特别是集体经济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家长失去了对土地等基本

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进而缺少了对已婚儿子分家要求的抑制能力。复合家庭渐趋式微乃至消失;

家庭核心化在 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已实现。但需注意, 直系家庭虽有下降,但仍是最

主要的家庭形式,它与农村家庭养老行为的保持有关。

当代农民就业类型的非农转向对农村家庭产生影响 (段成荣等, 2008)。但在 B村, 劳动力近

距离的非农择业活动并未使其中多数人离开家庭,而是晨出夕归,仍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亦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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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就业方式的非农转换没有造成家庭成员生活形态的地域分割,并未对家庭结构产生大的影响。

目前 65岁以上老年人多有两个及以上的儿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父母被诸个儿子轮

养具有一定普遍性。轮养父母周期性地依附于某个子女生活,与该子女组成 /间歇式 0直系家庭,

在子女之间则形成 /轮转式0直系家庭, 或称之为轮养直系家庭。这一分析方法可避免将轮养者

单独提出来会增加虚拟家庭单位的问题,又使轮养行为及被轮养亲代与承担轮养的子代所组成

直系家庭的特殊性得以体现。其不足是在一级类型家庭中,这种直系家庭的 /虚拟 0特性被隐匿

了,均被归入直系家庭中。因而,在具体考察中,将轮养直系家庭作为单独类型进行分析也是一

个分析视角。

与集体经济时代的 1970年相比。 B村核心家庭由 58. 29% 增至 67. 25%; 直系家庭由

33. 94%减至 23. 86% ;单人户由 6. 48%上升至 8. 32%。可见,家庭的核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而

这主要是直系家庭分解所形成。若将轮养家庭单列, 1970年直系家庭为 32. 64% , 2008年为

17. 47%。标准的直系家庭萎缩状态更加显著。

就多代同居家庭的户主代位而言, 1970年以第二代为主、2008年以第一代为主,其原因与前

一时期第一代年龄高、丧偶比例大有关。1970年,第一代平均年龄为 64岁,且其中丧偶女性占较

大比例,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管理家庭事务的能力降低,难以履行户主之责。 2008年,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已经解体 20余年。家庭的生活和经营功能合一, 家庭财产范围扩大。户主对家庭事务的

管理责任较集体经济时代扩大。三代直系家庭中,处于壮年的第一代是户主的主体。这表明, 在

有劳动能力时,他们是家庭事务的掌管者。

个体家庭核心化虽然并不等同于家庭代际关系削弱, 但至少表明亲子两代已婚者, 特别是子

代结婚后独立支配经济资源、组成最小生活单位的愿望增强。它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 一是有助

于减少硬性维持同居共爨生活的矛盾, 从而改善代际关系;一是原本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形成自

己的利益和生活中心,代际交往方式发生改变并被削弱,在多子家庭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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